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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广元市红十字会机关支部委员会
关于2011年党务公开工作情况的报告
市直机关党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年，市红十字会党支部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办印发的《广元市党的基层组织党务公开实施办法（试行）》（广委办〔2011〕101号）和市委党务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深入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常务公开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要求，不断丰富党务公开内容，创新党务公开工作方式方法，不断加强党内监督，进一步规范权力运行，机关党风廉政建设稳步推进，党务公开工作开展顺利。现将一年来的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加强领导，统一认识

党务公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必然要求，是扩大党内基层民主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增强党的基层组织生机活力的客观需要，是实践党的宗旨、密切党群关系、促进基层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推行党务公开工作，对于深入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先进性建设，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先锋作用、服务群众、凝聚人心和推进广元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会领导班子从思想上统一认识，在行动上付之实践，2011年元旦后，立即召开党支委会议安排部署党务公开工作，成立了由党支部书记蒲文化任组长，刘磅礴、王安秋为副组长的党务公开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协调和指导党务公开工作。为推进党务公开工作，加强对党务公开工作宣传力度，通过开办宣传专栏、网站信息等形式，将党务公开的内容、程序、方式和时限等公之于众，自觉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二、夯实基础，推进公开

　　（一）建立健全党务公开制度

　　为促进党务公开工作的规范化发展，我会建立健全了党务公开责任制度、申请公开制度、党务公开审批制度、党务公开检查考核制度、党务公开意见收集处理反馈制度、党务公开责任追究制度、党务公开资料归档制度等多项制度，使各项制度贯穿于公开前、公开中、公开后的全过程，党务公开工作不断规范。

　　（二）公开内容全面、真实、具体、合法

　　坚持把党员、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作为公开的重点，凡是对不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工作，按有关保密规定可以公开的党内事务原则上都要求进行公开。我会党务公开的内容主要包括：党组织决议、决定及执行方情况，党的思想建设情况，党的组织建设情况，领导班子建设情况，干部选任和管理情况，党风廉政建设情况，联系和服务党员、群众情况，“挂包帮”活动开展情况等。

　　（三）公开程序规范、有序、到位
　　对公开的项目、范围和形式，事先由党支部委员会成员提出，经党支部主要责任人对提出的公开内容进行审核（重要事项由党组织集体研究决定），经党务公开领导小组审核同意后，予以公开。对于党内重大决策、重要干部任免和涉及党员、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等党内事务要采取仅限于党内公开或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进行公开。对于特别重大、敏感的事项，公开前要经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确定后，报上一级党组织审核把关。

　　（四）公开形式多样
根据不同的公开内容，合理确定公开形式，主要分两种情况：一是适宜在党内公开的内容，主要通过采取召开党内会议、下发文件、通报、公示等形式进行公开。二是适宜向社会公开的内容，主要通过采取党务公开栏、市红十字会门户网站公开。

（五）公开时限实行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

公开的时间要与公开的内容相适应，充分体现公开的经常性、动态性、及时性。对于政策规定、工作制度、工作程序、办事机构等固定内容应长期公开，如遇修订和调整有关内容，及时进行更新；对于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常规性工作定期公开，一般时间较长；对于为民办实事、重要工作落实情况等动态性、阶段性工作，根据进展情况及时以信息、简报形式公开；对于重大事项涉及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处理情况、重大工作的进展情况、重要事项的办理及落实情况等及时予以公开。
三、工作体会

一年来，切实推行党务公开，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现在：一是保障了党员民主权利，领导干部增强民主意识、转变工作方法；二是体现了党员队伍的先进性；三是融洽党群、干群关系，也大大提高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执行力。

为进一步搞好党务公开工作，2012年我们将党务公开工作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深入、持久、有效地开展，积极探索，总结经验，把握工作规律，拓宽工作思路，将党务与会务公开相结合，对党务公开的内容资料及时进行整理和分类归档，创新思路，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力争使我会的党务公开工作再上新台阶。

                         中共广元市红十字会机关支部委员会

                        2012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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